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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

本人          因 □無金融帳戶

□無法支付相關費用

   (律師訴訟費用、安置住宿)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之故，

無法提供本人帳戶領取所申請之 □醫療費用補助

□律師訴訟費用補助

□緊急生活費用補助

□未婚媽媽新生兒營養補助

□安置及房屋租金補助

費用，

本人指定前開申請補助款項由澎湖縣政府匯入                 (與

申請人關係                 )提供之帳戶，如有領取糾紛，由本人

自行負責。

具 結 人：

身分或居留證號：

法定代理 人：

(申請人未達法定成年，法定代理人應簽名)

身分或居留證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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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 籍 地 址：

聯 絡 電 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
